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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 COVID-19疫情期間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問答集 

                                                               110.07.19 

問題一：自何時恢復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 

回答：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 110 年 7 月 20 日起恢復「雇主

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工作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以下簡稱調派基準)，即

自 110年 7月 20日起，恢復移工調派至同一雇主之其他工作場所。 

問題二：恢復調派哪些類別移工變更工作場所？ 

回答： 

一、 自 110年 7月 20日起恢復各類別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包含製造

業、營造業、海洋漁撈及機構看護工作等。 

二、 之前未禁止變更工作場所的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仍可變更工

作場所。 

問題三：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有什麼新增的規範？ 

回答：雇主除須符合調派基準規定外，為避免人員流動過於頻繁，雇主有

必要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單次達 60 日以上，且期間內不返回原

工作許可地者，才可調派移工，並應遵守相關防疫措施。 

問題四：110年 7月 20日起恢復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要配合辦理什麼

防疫措施? 

回答： 

一、 安排移工辦理 PCR檢驗： 

(一) 雇主調派移工須向本部申請許可者：營造業及部分製造業雇主

調派移工須經本部許可者，雇主須於申請日(含)前 3天內安排移

工 PCR 檢驗，且移工 PCR 結果須為陰性，始得向本部提出申

請。另於調派結束後，雇主須再次於申請日(含)前 3天內安排移

工 PCR檢驗並取得陰性證明，始得向本部申請調派至原工作許

可地點或其他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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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雇主得免經本部許可逕調派移工者：雇主須於調派日(含)前 3天

內安排移工 PCR檢驗，且移工 PCR結果須為陰性，始得調派移

工，又調派前應將 PCR檢驗結果送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另

於調派結束後，雇主須再次安排移工 PCR檢驗並取得陰性證明，

始得調派至原工作地點或其他工作地點，並同樣送至當地勞工

主管機關辦理備查。 

二、 雇主應依指引辦理防疫措施：倘若移工檢測 PCR確診時，雇主

應善盡雇主責任，並依本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雇主聘僱

移工指引：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配合衛生單

位安排就醫或送集中檢疫所隔離治療，並依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

隔離治療條件續處。倘若移工檢測 PCR陰性，雇主調派移工仍

應依指引每日進行移工健康監測及記錄移工出入足跡。例如每日

量測移工體溫，注意有無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咳嗽、

肌肉痠痛等情形，關心瞭解移工外出的情形，有無旅遊史、接觸

史及群聚情形等。 

問題五：於 110年 7月 20日前已經調派移工至其他工作場所，是否要安

排移工辦理 PCR檢驗？ 

回答： 

一、 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之雇主並未暫緩調派，若於 110年 7月

20日前已經調派移工者，倘移工繼續在目前工作場所工作，無

須辦理 PCR檢驗。 

二、 自 110年 7月 20日起如須調派至原工作許可地點或其他工作地

點，均應安排移工加作 PCR檢驗並取得陰性證明，始得進行調

派。 

問題六：自 110年 7月 20日起恢復雇主調派移工，是否包括指派外國人

從事工作延伸？ 

回答：否。考量雇主依本部 105年 2月 15日勞動發管字第 1040512600號

函規定(工作延伸)指派移工至客戶契約履行地工作，移工流動性及

染疫風險較高，仍暫緩解封，未來將視疫情再行檢討。 

問題七：自 110年 7月 20日起，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應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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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移工 PCR檢驗，如未依規定安排移工 PCR檢驗、未向勞動

部申請許可，或未送地方政府備查，雇主或仲介公司有無相關處

罰？ 

回答： 

一、 雇主調派移工應先向本部申請許可者，如未於規定期限內安排移

工檢驗 PCR，本部將不予許可調派申請。又雇主調派移工應向當

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者，若已有調派事實但未於規定期限內安排

移工檢驗 PCR，或未送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將依雇主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4款及第 68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萬至

15萬元罰鍰；若違反 2次以上，將廢止雇主聘僱許可及管制聘

僱移工名額。 

二、 雇主如委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下稱仲介公司)辦理移工生活照

顧，因仲介公司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反規定，將依仲介公

司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條第 1項第 15款規定，處 6萬元以上至

30萬元以下罰鍰。 

問題八：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未滿 60 日，可否調回原工作地點或

調派至其他工作地點？ 

回答：不行。雇主調派移工應先向本部申請許可者，若調派移工變更工作

場所未滿 60 日即申請調回原工作地點或調派至其他工作地點，本

部將不予許可；雇主調派移工應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者，若已

有調派移工事實但未滿 60 日即調回原工作地點或調派至其他工作

地點，將依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4款規定論處。 

問題九：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後，可否未返回原工作地點，直接再

調派至同一雇主之其他工作地點？ 

回答：可以。但為避免人員流動過於頻繁，增加染疫風險，移工於任一工

作地點須達 60 日以上且依規定完成 PCR 檢驗並取得陰性證明後，

才可再次調派。例如營造業雇主於申請日(含)前 3 天內安排移工

PCR 檢驗並取得陰性證明後，經本部許可將 A 工作許可地點之移

工調派至 B工作地點，該移工在 B工作地點須達 60日以上，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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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再次安排該移工 PCR 檢驗並取得陰性證明後，向本部申請直

接從 B工作地點調派至 C工作地點。 

問題十：雇主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後，移工已調派回原工作地點，是否

仍須待 60日才可再調派至其他工作地點？ 

回答：是。雇主每次調派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均須於該工作地點達 60 日

以上，才可再次調派移工。 

問題十一：雇主調派移工向何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查？ 

回答：原許可工作場所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及調往工作場所所在地之

勞工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備查。 

問題十二：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於備查後，如嗣發現雇主所調移工逾調派基

準規定得調派比率時，應如何處理？ 

回答：以雇主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4 款規定，由當地勞工主管機

關查處。 

 


